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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5月 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于2024年5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敏先生主持，监事何心坦先生、黄红女士、季阁女士、

孙红英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优化企业监督体系，结合《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同意对《监事会议事

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将公司监事会人数由 5人调整为 3人。详细内容请参

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

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控股股东的推荐，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进行资格审查后，

公司监事会提名邱锦先生、马羽先生为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监事逐项表决通过了： 

（1）同意提名邱锦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同意提名马羽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第十一届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

监事任期为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

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

式投票选举。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增加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18.5 亿元人民币（该额度可

以滚动使用）投资产品期限在一年之内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

的银行理财产品，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

不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且董事会制订了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及其他内控措施，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批与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事会将对理财产品投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一日 


